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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汤旺县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

2023 年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
一、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

2022 年，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

全面履行财政服务保障职能，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，规范举债

机制，确保了财政平稳运行。

（一）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
1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
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,114 万元，完成年度

预算的 110.9%，同比增收 316 万元，同比增幅 17.6％。其中：

税收收入完成 892 万元，同比增收 163 万元，同比增幅 22.4%；

非税收入完成 1,222 万元，同比增 153 万元，同比增幅 14.3%。

2022 年度收入总计 130,888 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本

年收入 2,114 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9,994 万元，返还性收

入 605 万元，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20,312 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

保障奖补机制 4,921 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5,676

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 25,534 万元，结算补助 10,001 万元，地方

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11,387 万元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

1,081 万元，留抵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45 万元，补充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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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2,234 万元，调入政府性基金 185 万元，调

入国有资本经营 473 万元，上年结转 5,460 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

调节基金 866 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92,688 万元，同比增支 24,281 万元，

同比增长 35.5%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,873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45%；国防支出 31 万元，同比增长 55%；公共安全支出 3,702

万元，同比增长 19%；教育支出 5,536 万元，同比减少 40%；科

学技术支出 34 万元，同比增长 13%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

702 万元，同比减少 63%；卫生健康支出 3,666 万元，同比减少

16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,114 万元，同比增长 159%；节能

环保支出 3,967 万元，同比增长 109%；城乡社区支出 10,245 万

元，同比增长 61%；农林水支出 6,226 万元，同比增长 79%；交

通运输支出 856 万元，同比减少 86%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

1,502 万元，同比增长 592%；住房保障支出 2,378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19%；灾害防治应急管理支出 1,031 万元，同比减少 49%；商

业服务业支出 386 万元，同比增长 22%；债务利息支出 1,046 万

元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1 万元；债务还本支出 1,270 万元；上

解支出 1,049 万元；调出资金 683 万元；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

1,380 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执行结果，收支结余 38,200 万元。扣除结转

下年继续使用的指标 38,200 万元，净结余为 0，实现预算收支

当年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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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资金 13,479 万元。其中；结算

补助 13,228 万元，上年结转 251 万元，。

市级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资金 13,464 万元。

市级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执行结果，收支结余 15 万元。扣除

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指标 15 万元，净结余为 0，实现预算收支

当年平衡。

2、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情况

2022 年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79 万元，同比减收 536 万元，

同比减幅 66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34 万元，同比

减收 578 万元，同比减幅 81%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23 万

元，同比增收 45 万元，同比增长 58%，污水处理费收入 22 万元，

同比减收 3 万元，同比减幅 12%。

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79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

236 万元，专项债券 13,970 万元，调入资金 683 万元，上年结

余 1,775 万元，2022 年政府性基金总财力 16,943 万元。

2022 年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16,511 万元。其中：调出 185 万

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6,326 万元。

基金预算执行结果，收支结余 432 万元。扣除结转下年继续

使用的指标 432 万元，净结余为 0，实现预算收支当年平衡。

3、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执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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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47 万元，上年结余 490 万元。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524 万元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结果，收支结余 213 万元。扣除结转

下年继续使用的指标 213 万元，实现预算收支当年平衡。

4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执行情况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3.22 万元，加上年滚存结余 184.74 万

元，收入总量为 217.96 万元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5.96 万元，

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，年终滚存结余 162 万元。

（二）落实县人大决议决定和财政重点工作情况

2022 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

的重要一年，认真落实县二届人大二次会议《关于汤旺县 2021

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》和县二届人大

常委会第九次会议《关于 2022 年预算调整方案》的决议。不断

完善制度机制，强化政策落实和预算约束，全力以赴抓收入，强

化调度促支出，优化结构保重点，较好地服务了全县经济社会发

展大局。

1、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决策部署，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

提高。一是坚持依法依规组织收入，严格落实组合式减税降费、

增值税留抵退税、减免“六税两费”政策，全力挖掘非税收入潜

力，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。二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,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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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保障能力。同时，按要求盘活存量资金，缓解财政支出压力。

2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财政支出聚焦稳增长调结构保重

点。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全

力服务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保重点。一是积极统筹调度资金，促进

经济社会发展。科学统筹资金、依法调整预算和对上争取，不折

不扣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增进民生福祉。

全年民生支出 74,612 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4.5%。

3、支持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，财政风险有效管控。多

渠道筹集资金化解政府债务风险，结合我县 2022 年到期债券和

新增债券实际需求，主动与省财政厅沟通对接，争取再融资债券

1,081 万元，有效缓解了我县到期政府债务还债压力。

4、强化财政监管，提升财政管理水平。一是预算管理一体

化系统正式投入使用，促进财政监督、绩效管理与预算编制、执

行全面深度融合，提高财政资金安全、规范和高效使用。二是政

府采购和投资评审提质增效。以增强政府采购意识、规范采购行

为、落实采购主体责任为抓手，强化政府采购监管，持续加大财

政投资评审力度。三是政府债券的限额管理、需求申报、资金使

用方面加强规范管理，提高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能力。经省

政府批准，黑龙江省财政厅核定我县 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

限额 25,357 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债券 11,387 万元、专项债券 13,9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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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根据本县到期债券再融资需求和省财政厅批准的发行规模

上限，按照“适度举借、严控风险”的原则，2022 年新申报政

府再融资一般债券需求 1,081 万元，用于偿还当年到期地方政府

债券本金，缓解当期偿债压力，不增加政府债务总规模。

虽然一年来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我县财政经济运行仍

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足：一是财政持续增收压力较大，支出需

求高速增长，尤其是刚性支出高速增长，导致了收支矛盾进一步

加剧。二是政府到期债务额逐年递增，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。对

此，县政府高度重视，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认真加以解决。

二、2023 年预算草案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聚焦县委决策部署，坚持稳

中求进总基调，以提高财政增收质量和效益为中心，努力壮大财

政实力；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压缩一般性支出，强化预

算约束和绩效管理，健全优化项目库；大力支持“六稳”工作，

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切实保障民生福祉和重点支出。严控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，确保只减不增。加强重点领域经费保障，提高财政资

金配置效益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控，防范系统性风险，促进我

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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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,325 万元，同比增收 211 万元，同

比增长 10%。

预计上级补助收入 72,055 万元。其中：返还性收入 650 万

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1,266 万元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

139 万元。加上本级收入 2,325 万元。2023 年全县当年一般公共

预算预计总财力 74,380 万元。

按收支平衡原则，2023 年安排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总支出

74,380 万元。其中：上解支出 719 万元；调出 723 万元，预备

费 625 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支出 1,450 万元；一般公共预算

支出 70,863 万元。其中三保支出 59,544 万元。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

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预计总财力 1,008 万元，其中:当年本

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2 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 13 万元，调入

资金 723 万元。按收支平衡预算，政府性基金预算预计总支出

1,008 万元。
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247 万元，安排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预计支出 247 万元。

（五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为 2,873 万元，加上年滚存结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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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140 万元，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5,013 万元。按照现行社会

保险支出政策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拟安排为 40 万元，滚存结余

4,973 万元。

三、2023 年财政工作安排

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做好

财政经济工作意义重大。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及县委县政府各项决

策部署，以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、巩固提升财政服务大局和保

障发展能力为重点，坚持稳中求进、攻坚破难，切实加强财政管

理和服务，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强化税收征管，努力增加税收收入在一般预算收入中

的比重，提高收入质量。加大向上争取政策和资金补助力度，全

力缓解财政收支平衡压力。

（二）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，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，

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推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坚实步伐。

重点推进我县“十四五”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。落实中央直达资

金监管要求，常态化监督直达资金使用情况，确保资金直接惠企

利民。

(三)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

完善财政支持政策，稳步提高财政保障水平，坚决兜紧兜牢基本

民生底线。全力保障工资、运转、基本民生等支出需求，落实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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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保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各类社保基金提标工作，推动高质量

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。切实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提高社会

保障水平，推动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。

（四）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，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，

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。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预算安排中的优先

地位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，完善政府债务动态监测和风险评

估预警机制，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，大力化解存量债务，确保

政府债券资金使用高效、风险总体可控。

（五）实现预算编制、执行、核算、内控、绩效、监督等一

体化全流程管理。完善能增能减、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。健

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，建立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

的激励约束机制。深入推进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目标评审相结合

的预算源头管理,开展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,深化监控和

评价结果运用。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，推动绩效目标、绩效评

价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
各位代表，新的一年财政工作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，责任十

分重大。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县人大、县政协的监督

支持下，迎难而上、真抓实干，以更加务实的作风、更加有为的

担当，扎实推进财政各项工作，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

不断实现新突破。


